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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 

关于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致：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

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

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

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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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2年 4月 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补充事项及提案内容，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2022 年 5 月 7 日、2022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进行了相关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本次股东大会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口金海岸罗

顿大酒店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张雪南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

下午15:00。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执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

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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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263人，代表股份合计

270,183,992股，占公司总股本439,011,169股的61.54%。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和股东代表共6人，所代表股份共计104,640,0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84%。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57人，代表股份165,543,9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7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1261人，代表股份193,516,08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08%。其中现场出席4人，代表股份27,972,154股；通过

网络投票1257人，代表股份165,543,929股。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股东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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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普通决议案：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普通决议案：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普通决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 

4.普通决议案：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普通决议案：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6.普通决议案：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7.普通决议案：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8.普通决议案：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9.普通决议案：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10.特别决议案：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及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11.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励怡青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2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查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方瑾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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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沈林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3.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3.1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余真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13.2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周伟豪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其中，议案10系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3、6、7、10、11、12、13时，将对中小投资者（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其会议实际审

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

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

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

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

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

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十三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

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10，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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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1.关于2021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83,305,327 5,000 21,329,736 

网络投票情况 7,122,301 140,123,896 18,297,732 

合计 90,427,628 140,128,896 39,627,468 

备注 / 

2.关于2021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83,305,327 5,000 21,329,736 

网络投票情况 7,127,301 140,455,523 17,961,105 

合计 90,432,628 140,460,523 39,290,841 

备注 / 

3.关于公司2021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

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3,933,006 139,388,023 2,222,900 

合计 128,568,069 139,393,023 2,222,9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51,900,160 139,393,023 2,222,900 

备注 / 

4.关于2021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83,305,327 5,000 21,329,736 

网络投票情况 7,163,101 139,972,423 18,408,405 

合计 90,468,428 139,977,423 39,738,141 

备注 / 

5.关于2021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3,833,706 140,444,723 1,265,500 

合计 128,468,769 140,449,723 1,265,500 

备注 / 

6.关于公司董事2021 

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

报告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3,796,106 140,035,023 1,7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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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合计 128,431,169 140,040,023 1,712,8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51,763,260 140,040,023 1,712,800 

备注 / 

7.关于公司董事2022 

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

方案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4,058,306 139,272,823 2,212,800 

合计 128,693,369 139,277,823 2,212,8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52,025,460 139,277,823 2,212,800 

备注 / 

8.关于公司监事2021 

年度薪酬分配情况的

报告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3,833,706 139,997,423 1,712,800 

合计 128,468,769 140,002,423 1,712,800 

备注 / 

9.关于公司监事2022 

年度考核与薪酬分配

方案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23,960,506 139,370,623 2,212,800 

合计 128,595,569 139,375,623 2,212,800 

备注 / 

10.关于拟修订《公司

章程》及修改《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5,000 0 

网络投票情况 56,062,748 106,696,881 2,784,300 

合计 160,697,811 106,701,881 2,784,3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4,029,902 106,701,881 2,784,300 

备注 
本议案系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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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11-13，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投票数 

11.1关于选举励怡青

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网络投票情况 53,143,198 

合计 157,778,261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81,110,352 

备注 / 

11.2关于选举查勇先

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网络投票情况 49,198,027 

合计 153,833,09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77,165,181 

备注 / 

12.1关于选举方瑾女

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943,963 

网络投票情况 46,998,630 

合计 151,942,593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75,274,684 

备注 当选 

12.2关于选举沈林华

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326,163 

网络投票情况 47,052,923 

合计 151,379,086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74,711,177 

备注 / 

13.1关于选举余真女

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网络投票情况 47,13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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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投票数 

合计 151,772,58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75,104,671 

备注 当选 

13.2关于选举周伟豪

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

案 

现场投票情况 104,635,063 

网络投票情况 47,007,418 

合计 151,642,481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74,974,572 

备注 当选 

根据表决情况，议案1-10均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议案10未获通过，

按照拟修改前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仅需增补独立

董事1人，故议案11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均未获通过，议案12按照获

得的选举票数高者即方瑾女士当选独立董事。议案13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余

真女士和周伟豪先生当选公司监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

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接签字页） 




